
 

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为湛江晨鸣银团贷款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 

知》的有关要求，作为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

独立董事，我们对公司为湛江晨鸣浆纸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湛江晨鸣”）银团

贷款提供担保事项发表以下独立意见： 

为保障湛江晨鸣项目建设资金和生产经营资金需要，降低湛江晨鸣财务费

用，进一步改善湛江晨鸣债务结构，促进湛江晨鸣稳定发展，湛江晨鸣拟向由国

家开发银行、广东南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一直属支行组成的银团申请项目借款

26亿元人民币，期限为 12年。公司为本次湛江晨鸣申请银团贷款 260,000万元

人民币提供连带责任担保；由公司、湛江晨鸣、吉林晨鸣有限责任公司、寿光美

伦纸业有限责任公司以其合法拥有的部分土地、房产以及机器设备为本次湛江晨

鸣申请银团贷款 260,000万元人民币提供抵押担保。。 

我们认为：湛江晨鸣为公司的下属子公司，公司对其具有绝对控制权。湛江

晨鸣经营稳定，资信状况良好，担保风险可控。为湛江晨鸣银团贷款提供担保主

要是为了保障其项目建设所需资金，降低其财务费用，改善其债务结构，公司对

其提供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。公司能够严格按照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

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认真履行对外担保情况的信

息披露义务，担保决策程序合法，没有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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